津检发〔2018〕8号
津市市人民检察院
关于印发《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核心工作月通报制度》的通知
各内设机构：

经党组研究，现将《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核心工作月通报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津市市人民检察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2018年3月30日
津市市人民检察院核心工作月通报制度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市检察长会议安排部署，提高检察工作质量和水平，推动全院工作科学发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“整体争先，局部创优”为目标，深入把握工作规律和实际运行状况，实事求是，不断增强工作节奏感，引导和促进全院工作再创新高。

二、通报原则 

1.突出重点。遵循工作客观规律，围绕各科室核心工作，分门别类突出每个科室月通报的主要内容。
2.注重激励。紧紧围绕上级检察机关确定的考评项目和工作重点，通过月通报机制形成你追我赶、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。
3.科学评价。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，及时通报工作进度、工作质量、工作效率和效果，促进全院工作均衡发展。

三、通报内容
核心工作月通报的内容为：上级院考评的核心工作完成情况、本院信息、宣传、调研任务完成情况、周例会、月例会情况、本院党建工作落实情况、中心工作落实情况的等五个方面。
四、通报程序
1.每年3月前，各科室上报上级院本年度核心工作考核项目、指标；

2. 每月25日前，各科室上报下月工作计划和本月工作完成情况；

3.每月28日前，考评小组对各科室考评项目进行核查。
4.每月30日前， 考评小组在内网和公示栏进行通报。
遇有节假日，以上时间节点顺延。
五、通报的结果运用

院党组通过月通报，科学评价各各科室工作情况，有针对性地进行督导。各项核心工作两个月未完成任务的，部门负责人向党组作出情况说明，四个月未完成任务的，分管领导对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六个月未完成任务的，检察长对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六、组织实施

成立核心工作月通报工作领导小组，由王朝阳任组长，  蹇学文、李敬任副组长，徐成华、辛桓、龚平、向阳葵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龚平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杨虹、石翔为联络员，承担收集整理通报信息、进行资料核查、起草通报等职责。

各科室对通报情况情况有异议的，应及时向联络员提出。联络员核实后将结果及时向有关科室反馈。

